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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6 月起，超过 10 家航空公
司先后推出“随心飞”类产品，引
得旅客们纷纷抢购。然而，热卖
背后，部分旅客关于“随心飞”类
产品购票体验差、兑换航班难、出
行限制多等反馈纷至沓来，甚至
有人吐槽“随心飞”变“闹心飞”，
无法真正实现“飞行自由”。

市场很热
10余款“随心飞”花样繁多
8月以来，“随心飞”类产品迎

来销售新高潮。继发售无限升舱
卡之后，8月 17日，吉祥航空发布

“吉祥畅飞卡”和“儿童畅飞卡”产
品，“随心飞”航空公司队伍再添
一员。

最早推出“随心飞”产品的东
航近期返场：8月10日，东航“随心
飞 2.0”——早晚随心飞面向社会
公众销售，在时间上与“周末随心
飞”互补，覆盖周一至周五、早八
点（含）前和晚八点（含）后的机
票。8月18日，东航“周末随心飞”
返场限时销售一天。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已有10
余家航司陆续推出“随心飞”类套

餐。继东航在民航业内首推“随
心飞”后，华夏航空、海南航空、春
秋航空上线类似产品，普遍定价
在 3000元左右，各产品使用条件
各不相同。其中，海航发布的“嗨
购自贸港”产品规定旅客不限次
数乘坐海南进出港国内航班；华
夏航空“随心飞”限医务人员和华
夏航空新客购买；南航推出了售
价 3699元的“快乐飞”，价格居各
家产品之首，但可不限周末或工
作日无限次兑换国内任意航班机
票；山东航空推出了“随心飞”产
品——“山航魔毯”，从8月至今年
年底不限出行次数，不限暑期和
十一黄金周，国内航班任意选择
（不含港澳台地区航班/限经济
舱）。

体验不好
乘客“随心飞”未必随心
海量花式“随心飞”均属限量

发售，旅客们早早捧着手机“蹲”
开售，但很多人反馈，从抢购环节
开始体验就难言满意。

“航空公司的技术完全跟不
上，刷了一天我才成功付款。”北

京白领董昕说，付款后一周内都
无法绑定账户，每次拨打东航客
服热线都得到不同的答复。她最
关心的是，如发生3次订座兑换后
未乘坐，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
退票，所购“随心飞”将自动作
废。购买两个多月以来，董昕一
直都没有兑换机票，也不确定后
半年的行程是否能“回本”：“必须
得飞个五六次，否则就亏了。”

在社交媒体和投诉平台上，
各家航空公司“随心飞”产品无法
订到热门航班、产品无法退订、限
制条件多、有余票却无法订票等
问题十分普遍，尤其在各家航空
公司的官方微博，旅客投诉“随心
飞”产品的评论刷屏。

记者注意到，航空公司给“随
心飞”类产品的座位数量也有限
制。海航每个航班可预订座位数
量为 20个，并提醒旅客可能存在
兑换不到的风险；春秋航空称，保
证每个航班限兑不少于20张机票
名额，但具体可预订座位不确定。

有旅客计划周六早上去、周
日晚上回，但机票很难兑换。“好

不容易兑换成功，周六上海飞重
庆的机票只有晚上的，周日回到
上海又是半夜。”来自上海的林女
士直言想象中的“随心飞”并没有
那么随心，周末“火锅之旅”并不
轻松惬意。

也有旅客反映，部分航空公
司的“随心飞”类产品在一些城市
之间没有直飞航班，需要中转，从
出发城市到目的城市耗时太久。
部分产品规定只能同时有三张未
兑换机票，旅客只能自掏腰包购
买一段路途的机票。

建议中肯
低价不意味着一定值得买

“‘随心飞’并不是任何人都
适合购买。”民航业内人士表示，
低价并不意味着一定值得购买。
对于大部分无法在下半年随时出
发旅行的旅客而言，折扣经济舱
已经足够划算，与其为不确定的
行程买单，不如将“钱花在刀刃
上”。

在北京一家机票预订平台工
作的王州购买了东航“随心飞”。
近期，他回兰州老家探亲都用“随

心飞”兑票。王州分析，“随心飞”
类产品更适合频繁出差的商务旅
客、自由职业者、闲暇时间较多的
旅游爱好者、异地情侣、在外求学
工作人士等群体。

哪家航空公司的“随心飞”产
品最划算？有民航业内人士分
析，最划算的“随心飞”产品应满
足三个条件：航线多、座位充足和
合适自己。航线多的航空公司选
择余地才大，座位充足才能保证
换票，使用适合自己的产品才能
更好回本，否则只飞了一两次因
各种原因被迫放弃继续“随心
飞”，就反被航空公司“薅羊毛”
了。想入手“随心飞”产品的旅客
得留心阅读套餐使用条款，是否
能飞回本要做到心里有数，不要
冲动消费。

相关民航专家还特别提醒，
适合自己出行需求的产品才是最
好的，消费者不要盲目购买，下单
前要仔细阅读使用细则，避免买
后使用出现问题引发纠纷。

别让“随心飞”变成“闹心飞”

就在乔先生被碾轧致死后半个月，西城区月坛南桥又发生了
一起醉汉死亡的事故。

去年 6月 6日晚，陈先生与朋友聚餐后，乘坐公交车离开。当
晚9时36分，陈先生在公交车站下车后，并没有从过街天桥离开主
路，而是步行进入了月坛南桥路肩，起初他走得还相对平稳，逐渐
步履蹒跚，行走困难。

公共监控视频显示，晚 10时 08分，陈先生竟翻越月坛南桥护
栏，继而坠桥。与此同时，桥下一辆黑色轿车恰巧经过，陈先生正
好落在黑色轿车的车头位置。从陈先生坠桥到与黑色轿车接触，
仅间隔1秒。司机避之不及，还是轧在了陈先生身上，陈先生当场
死亡。

经查，陈先生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51.7mg/100ml。司法鉴定认
为，陈先生符合高坠摔伤后又被小型轿车底盘挤压，共同导致其颅
脑损伤合并创伤性休克死亡。在陈先生尸检过程中，未发现车辆
碾轧所致特征性损伤。

50多岁的陈先生在北京当保安，家中还有妻子和四个子女。
事发后，陈先生的亲属将黑色轿车司机郑先生及其车辆投保的保
险公司起诉，索赔47万余元。

同是醉汉 同样在车祸中身亡

案情类似 为何判决大不同
两名醉酒男子一个卧倒在车行道内，一个翻越二环主路

月坛南桥护栏坠桥，最终都遭遇了交通事故。一个被碾轧后
经抢救无效身亡，一个摔伤后又被小轿车底盘挤压当场死
亡。都是醉汉，都在交通事故中死亡，家属都把驾车司机起
诉，北京西城法院近日对两起案件都作出一审判决，一位死
者的家属获赔 69万元，另一位死者被认定全责。目前，两起
案件均在上诉期内。

看着很相似的事故，为什么死者所承担的责任比例和获
赔金额却大不相同呢？

西城法院审理后认为，乔先
生在发生交通事故前属于醉酒
状态，虽经多人劝阻，仍长时间
醉卧于道路中间，导致其长期处
于危险状态，同时导致交通拥
堵，未尽到对自己生命安全的基
本注意义务，因此，乔先生对此
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严重过
错。

另一起案件中的死者陈先
生醉酒后违规在主路上行走并
翻越护栏，使自身处于危险境
地，也被认定存在重大过错。

西城法院一审判决醉卧行

车道的乔先生承担交通事故
60%的民事责任，驾车碾轧他的
司机王先生负 40%的民事责
任。乔先生亲属的合理损失包
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
害抚慰金等共计157万余元。王
先生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
交强险和 100万元的商业险，西
城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在交
强险限额内给付11万元，剩余部
分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
内按照40%比例给付58万余元，
共计69万余元。

而坠桥后又被车挤压的死

者陈先生被法院认定承担事故
全部责任。法院考虑到他在主
路上行走并翻越护栏的一系列
反常行为是因醉酒所引发，主观
上并不具有通过碰撞机动车以
达到自杀或自残目的的故意，因
此，一审判决由保险公司在交强
险无责限额内赔偿陈先生亲属
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死亡赔
偿金等11000元。鉴于此次交通
事故由陈先生醉酒引发，法院对
家属索要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没
有支持。

去年5月20日下午5时许，司机王先生驾车行驶至西城区真武
庙路头条时，前面正常行驶的车辆突然右转，王先生没太注意，继续
直行，然后就感觉车子轧到了什么。停车下来一看，竟然碾轧了一
名中年男子。该男子经抢救无效于当天死亡。

经调查，死者姓乔，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256.0mg/100ml，属于严
重醉酒。交通队的询问笔录记载，事发当天下午3时至5时，有多人
看到乔先生躺在真武庙头条道路中间一树荫处，并上前对其进行劝
阻。乔先生躺卧在道路中间，还造成了交通拥堵。多辆机动车发现
路面情况后，依次右转躲避。但王先生驾车通过时，在前车右转后
却没有发现路面情况，从乔先生身上轧过。王先生事后解释说，由
于乔先生躺在路中间树荫处，且当时夕阳晃眼，自己才没发现路面
情况。

乔先生没有妻子儿女，父母也去世了。哥哥姐姐作为他的继承
人将司机王先生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告到西城法院，索要赔偿。

案例1

男子醉卧车道被碾轧

案例2

醉汉坠桥被轧当场身亡

依据法律规定，机动车与行
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由保险公
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
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
部分，有证据证明行人有过错
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
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

那么，两个醉汉都被认定了
存在重大过错，为什么二人所承
担的事故责任比例和赔偿结果
却不尽相同呢？

西城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张
达法官告诉记者，两起案件中，
司机是否尽到了合理安全注意
义务是判断司机是否承担责任
及责任大小的依据。

在第一起案件中，乔先生醉
卧在行车道内时，虽然道路中存
在夕照及树荫影响视线的情况，
但事发时为白天，光线充足，而
且其他车辆都注意到了路面情
况，进行了避让。但王先生却没
有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在
未采取任何制动措施的情况下
碾轧到路面上躺卧的行人。

在第二起案件中，死者陈先
生从开始坠桥到与从桥下经过
的郑先生的车辆接触仅间隔 1
秒。法院认为，在这种紧急情况

下，难以要求车辆驾驶人提前预
见到桥上将有人坠落并做出有
效的避让行为。

张达法官介绍，对比之后不
难看出，司机王先生如果尽到注
意义务，是完全有可能看到在路
上醉卧的行人的，可以避免事故
的发生。而陈先生的坠桥突如
其来，在刹那间，司机郑先生对
事故发生是无法控制的。因此，
两个司机，一个能避免事故发
生，一个不能避免，这是两个案
子判决司机承担不同责任的关
键。

至于具体的责任比例，法院
判决中指出，乔先生长时间醉卧
道路中间的行为与王先生未尽
到安全注意义务的行为都是此
次事故的重要原因。但乔先生
扰乱交通秩序，放任危险发生的
行为原因力略高于王先生未采
取制动措施导致碾压行为的原
因力，因此乔先生负此次交通事
故60%的民事责任，王先生负此
次交通事故40%的民事责任。

而郑先生的车辆虽然对陈
先生有挤压，但这一结果是坠落
事件的发展所致，不能据此认定
郑先生存在过错。郑先生已在

第一时间对车辆采取有效的制
动措施，之后又垫付了陈先生的
急救费用，处置行为合理得当，
不应苛以责任。因此，法院认定
由死者陈先生承担此次交通事
故全部责任，郑先生无责。

法院的判决中特别提到：
“法律不仅要保护受害人的权
益，也要保障一般社会参与者的
行为自由。本院对陈先生坠亡
一事深表惋惜，亦对原告等人失
去至亲予以同情，但侵权责任的
界定须严格以法律为准绳、以证
据为支撑。本案发生的根本原
因在于陈先生醉酒后的交通违
法行为，郑先生正常驾车通行的
行为并无违法或违规之处，本院
无法因陈先生最终出现死亡的
结果而判令不构成侵权责任的
郑先生承担赔偿责任。”

虽然都是醉汉，都在事故中
身亡，都存在重大过错，看上去是
那么相似，但由于司机责任的不
同，又让两起案件出现了本质的
区别。最终形成两位死者一个承
担事故60%责任，保险公司给付
69万元，而另一个承担全责，只由
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赔
偿家属11000元的结果。

两起事故 醉汉都被认定重大过错

醉汉都有错 司机责任却不同


